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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滚动使用。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2026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的利多多公司稳利26JG3213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6JG3213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认购金额：2,00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成立日：2026年06月29日。
5、产品到期日：2026年09月29日。
6、投资期限：90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年）：本产品保底收益率 0.70%，浮动收益率为 0%或 0.90%（中档浮动收益

率）或1.10%（高档浮动收益率）。中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中档浮动收益率，高档收益率等于保
底收益率加高档浮动收益率。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发行人提示的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等理财产品常
见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

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
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进行日常监督。
3、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

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国债、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等，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高于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公司于2025年08月2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 25JG3353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 11月 25日到期，到期收益为
306,250.00元。

2、公司于2025年09月02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W款2025年第17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看涨价差)(机构版)产品，2025年12月01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114,657.53元。

3、公司于2025年09月2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 25JG3598期(三层看涨)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 12月 12日到期，到期收益为 74,
216.67元。

4、公司于2025年10月0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13851期产品，2025年12月30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33,767.12元。

5、公司于2025年12月0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 25JG4172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6年 03月 02日到期，到期收益为
300,805.56元。

6、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25JG4201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6年03月16日到期，到期收益为85,
944.44元。

7、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G款2025年第23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欧式二元看涨)(机构版)产品，2026年03月16
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23,287.67元。

8、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24970期产品，2026年03月31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41,150.69元。

9、公司于2026年01月2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区间累
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6年第052期C款产品，2026年07月29日到期。

10、公司于2026年03月0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
司稳利26JG3069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6年06月09日到期，到期收益为
297,500.00元。

11、公司于2026年03月20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财资通启
富）“物华添宝”G款2026年第6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看涨阶梯式)(机构版)产品，2026
年06月18日到期，到期收益为30,821.92元。

12、公司于2026年03月23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
司稳利26JG3089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6年06月23日到期，到期收益为
85,000.00元。

13、公司于2026年04月0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
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31810期产品，2026年06月30日到期。

14、公司于2026年06月1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
司稳利26JG3195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6年09月15日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人民币14,500.00万元
（含本次）。

五、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2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15:00；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15: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1层中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龚道夷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239,919,95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827％，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30,708,35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93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1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211,605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7％。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37,941,70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4.4885％。（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的
董事、高管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公司全体董事及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6,785,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33％；反对 3,033,

5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4％；弃权10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23％。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6,785,3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935％；反对 3,047,

5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02％；弃权87,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807,05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383％；反对3,047,5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22％；弃权87,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6％。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38,319,25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28％；反对 1,311,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7％；弃权289,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05％。

此议案获得通过。
同时，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董倩、蔡霖
（三）结论性意见：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6-042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吕丽珍女士、欧阳波先生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吕强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吕丽

珍女士、欧阳波先生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
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合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
000万元，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2、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
实施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计划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
（1）董事、副总裁吕丽珍女士，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1,29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0%。
（2）董事、副总裁欧阳波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09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2%。
（3）董事会秘书邵巧蓉女士，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4）首席财务官吴汝来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
（5）副总裁孙玉来先生，现直接持有公司股票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6）在本次公告前的12个月内，上述增持主体未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2、上述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的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心，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增持金额及资金来源：拟增持公司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

万元。增持所需资金为增持主体自有资金或其自筹资金。
3、增持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综合考虑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市场价格走势等

因素，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在实施增持股份计划过程

中，增持主体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
5、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增持。
6、本次增持非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7、相关承诺：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增持主体将在上述实施期间内完成增持计划；增持

主体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等原因，导

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增持主体出具的《关于增持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72 证券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26-054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51）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6年06月29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

月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6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麦积区中滩镇）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博书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06月23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28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 155,129,9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96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
代表的股份数量为145,579,4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4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
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9,550,5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6%。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1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9,789,1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 238,6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的股份数为9,550,5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6%。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姚佳律师、乔诗璐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80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6%；反对309,8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7%；弃权10,4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68,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285%；反对 309,8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50%；弃权10,4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669,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4%；反对382,15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401,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00%；反对 382,1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38%；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2、表决结果
通过，与会股东高博书、刘亮、邵小军、周进军、张收福均为本议案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姚佳律师、乔诗璐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1、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

效；
4、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83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时华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6年6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6人，代表股份93,733,822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18.772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股份 91,630,902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18.3512%。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125人，代表股份2,102,920股，占

公司全部股份的0.4212%。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129人，代表股份2,567,820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0.5143%。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92,710,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9086%；反对 9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82%；弃权 3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54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1608%；反对9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281%；弃
权 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邓薇律师、丁雅阑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勤上股份”）董事会于2026年06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6月29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6月 29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
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工业四路3号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6月24日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李俊锋先生。
8、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表决权委托的受托人，下同）共计

14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45,679,6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838%。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均为2026年06月24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的公司股东。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25,474,6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19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在《股东会通知》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投票的股东共14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0,205,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46%。

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广东君信
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172,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535%；反对247,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108,2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9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勤上股份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2026-037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3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2、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建波先生。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四）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4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B栋1701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89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2961%。
（二）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2,4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7512%。

（三）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7人，代表股份1,494,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9%。
（四）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9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44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含腾讯会议方式）。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44,9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8.8268%；反对722,4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1306%；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4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8428%；
反对72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372%；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王国诚律师、卢丽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6-36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的提案获得通过，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14:5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6年6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2号特发信息港大厦B栋18楼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4日；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李宝东先生；
（7）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统称股东）共计681人，代表股份337,848,689.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05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2名股东，代表股份335,624,9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9人，代表股份2,223,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1%。
公司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

所谢烨蔓律师、陈曦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公告如出现总项与分项百分比例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数原因造成，

下同。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提案。
1.提案名称：
提案序号
提案1

提案名称
关于为成都傅立叶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提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提案1
同意

股数/票数
336,809,809.00

占比注1
99.6925%

反对
股数/票数
903,280.00

占比注1
0.2674%

弃权
股数/票数
135,600.00

占比注1
0.0401%

表决结
果

通过

注1：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提案1
同意

股数/票数
1,184,816

占比注2
53.2814%

反对
股数/票数
903,280

占比注2
40.6207%

弃权
股数/票数
135,600

占比注2
6.0980%

注2：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业经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谢烨蔓律师、陈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99 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开始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09号十二楼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姚伟英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34,736,6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629%。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8,503,

5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64%。
（1）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6,873,

3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006%。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40,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2%。
（2）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863,37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2622%。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863,3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22%。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4,415,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7％；反对 22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5％；弃权 9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182,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249％；反对 22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380％；弃权 9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37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31,924,9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7％；反对 22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6％；弃权 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180,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014％；反对 22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380％；弃权 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607％。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姚伟英先生、罗旋彬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2,488,75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谢凤仪、邵亚冉
（三）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6-036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集人：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2026年6月29日下午15:30
3、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C3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
4、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郜洪青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266人，代表股份336,338,3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26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 270,078,41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54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7人，代表股份 66,259,
9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7197%。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457,8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09%；反对1,712,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93%；弃权1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83,9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253%；反对1,712,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600%；弃权1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47%。

2.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马英华持有公司股份27,859股，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429,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08%；反对1,712,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93%；弃权1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683,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250%；反对1,712,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600%；弃权1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15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席的律师见证。见证律师倪艾坦、李丹虹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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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被告5。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67,647,468.18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广州市正大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

公司委托，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9 月 18 日出具《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报
告文号：正信验字（2017）第 0033 号、正信验字（2017）第 0079 号），本公司认为两份验资报告已审验
确认公司已足额完成对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缴出资义务。但由于本次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判决结果尚未确定，因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应
对本次诉讼案件，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并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受理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件，

原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达华物联网并购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瑞宝蓝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市微远创新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正式受理，案号为（2026）粤03民初2736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1：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2：深圳达华物联网并购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3：深圳瑞宝蓝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4：中山市微远创新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5：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3、4、5以下合称为“南方爱视股东”）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1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28,824,893.94元（赔偿款按照原告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安徽开开视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纠纷一案的生效法律文书（一审案号：(2024)皖11民
初69号；二审案号：(2025)皖民终203号）所确定的原告应支付的总额为计算依据）。

2、判令被告 1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 38,647,468.18元（计算方式：赔偿金 128,824,893.94元×
30%）。

以上第1-2项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167,472,362.12元。
3、判令被告3、被告4、被告5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等全部维权费用。
（三）事实与理由
2018年12月18日，原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集团”）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安徽开开视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开视界”）及相
关方就康佳集团向阿里巴巴转让开开视界股权、阿里巴巴增资开开视界的事宜签署了《股东协议》，
在《股东协议》中，康佳集团向阿里巴巴做出相关回购承诺。

2019年5月13日，康佳集团与被告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爱视”）签署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开开视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
市之合作协议》（以下称“《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第三条之约定，若开开视界未能合格上市，
根据《合作协议》，要求南方爱视承担其向阿里巴巴支付的包括股权回购款、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
等赔偿款共167,472,362.12元。

同时，康佳集团认为公司在内的南方爱视股东未实缴出资，且存在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况，要求公
司等股东对南方爱视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017 年4 月21 日，南方爱视委托广州市正大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实收注册资本情

况进行审验，并出具正信验字（2017）第0033号验资报告。该验资报告显示公司已于2016年8月26
日缴入注册资本299万元，并有南方爱视的银行对账单予以佐证。公司已实缴出资并由专门会计机
构进行审验，也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8 月16日，南方爱视以增资形式引入新投资人，此次增
资后，南方爱视注册资本已达1.3 亿元。新进股东出资后，南方爱视再次于2017 年9月18日出具验
资报告（正信验字（2017）第 0079 号），公司认为自身已履行完实缴出资义务，且公司实际未参与南方
爱视的经营。

由于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判决结果尚未确定，因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积极应对本次诉讼案件，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并密切关注后续
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